[bookmark: _GoBack]附件2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书
(计划生育证明)
一、基本信息
(一)申请人
姓名/名称: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
证件类型:口身份证口军官证口残疾人证口营业执照口其他
证件号码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二)行政机关
名称: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: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行政机关告知内容
(一)证明事项名称和证明内容
下列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，申请人可以自主选择是否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。不愿承诺或者无法承诺的，应当提交法律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要求的证明:
1.居民户口本，证明申请人符合.....
2. xx资格证，证明申请人具备.....
3. xxx证明，证明申请人不存.....的情况
4. xxxxx，证明.....
(二)证明用途
办理: (行政事项名称)
(三)法律法规设定依据
《xx条例》第x条第x款第x项、第x项
(四)承诺的效力
申请人书面承诺符合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。申请人作出承诺后，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，依据申请人的承诺办理相关事项。
(五)行政机关核查权力
对于申请人选择采用告知承诺制方式办理的证明事项，行政机关有权根据实际情况，采用书面核查、网络核验、实地调查、公示核查等方式，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承诺的情况进行核查。
(六)不实承诺的责任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失信行为信息已纳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目录。对申请人隐瞒真实情况、提供虚假承诺办理有关事项的，依法作出如下处理:
行政机关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罚，将违反承诺的行为作为不良记录记入信用档案，依法依规进行信息公示。
三、申请人承诺
申请人现作出下列承诺:
(-)本人已经知晓行政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;
(二)本人符合行政机关告知的条件、要求，并选择对以下证明事项采用告知承诺制办理:
口户口本口xx资格证 口xx证明
(三)本人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;
(四)本人填写的告知承诺内容信息真实、准确;
(5) 上述承诺是本人真实的意思表示。

申请人: (签名/盖章)         行政机关 (公章):          
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:                     

(本文书一式两份，行政机关与申请人各执一份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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